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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7/2021_2022__E7_94_9F_E

4_BA_A7_E4_BC_81_E4_c46_597759.htm 生产企业自营或委托

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和视同自产货物，除另有规定

者外，增值税一律实行免、抵、退税管理办法。生产企业是

指独立核算，经主管国税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并

且具有实际生产能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出口自产货物实行免征增值税的办法。 视同自产货物包括

以下4种:一是外购的与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名称、性能相同

，且使用本企业注册商标的产品.二是外购的与本企业所生产

的产品配套出口的产品.三是收购经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

认可的集团公司(或总厂)成员企业(或分厂)的产品.四是委托

加工收囚的产品。对上述4类视同自产货物的界定，现行规定

是:①生产企业出口外购的产品，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

视同自产货物办理退税:与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名称、性能相

同.使用本企业注册商标或外商提供给本企业使用的商标.出口

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的外商。②生产企业外购的与本企业

生产的产品配套出口的产品，若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

的外商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视同自产货物办理退税:用

于维修本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的工具、零部件、配件.不经过

本企业加工或组装，出口后能直接与本企业自产货物组合成

成套产品的。③凡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主管出口退税的税

务机关可认定为集团成员，集团公司(或总厂)收购成员企业(

或分厂)生产的货物，可视同自产货物办理退(免)税:经县级以

上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为集团公司成员的企业，或由集团公司



控股的生产企业.集团公司及其成员企业均实行生产企业财务

会计制度.集团公司必须将有关成员企业的证明材料报送给主

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。④生产企业委托加工收回的货物，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视同自产货物办理退(免)税:必须与

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名称、性能相同，或者是用本企业生产

的货物再委托深加工收回的货物.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

的外商.委托方执行的是生产企业财务会计制度.委托方与受托

方必须签订委托加工协议，主要原材料必须由委托方提供，

受托方不垫付资金，只收取加工费，开具加工费(含代垫的辅

助材料)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生产企业正式投产前委托加工的

产品与正式技产后自产产品属于同类产品，收回后出口，并

且是首次出口的，不受"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外商"

的条件的限制。出口的上述产品，若同时满足其他条件，主

管税务机关在严格审核的前提下，准予视同自产产品办理出

口退(免)税。 新发生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自发生首笔出口业

务之日起12个月内的出口业务，在审核期期间出口的货物应

按统一的按月计算免、抵、退税的办法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

应退税额。税务机关对审核无误的免抵税额可按现行规定办

理调库手续，对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暂不办理退库，可在退

税审核期期满后的当月将上述各月的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一

次性退给企业。对新发生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的两项例外规

定是:一是注册开业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新发生出口业务的生产

企业(小型出口企业除外)，经地市税务机关核实确有生产能

力并无偷税行为及走私、逃套汇等违法行为的，可实行统一

的按月计算办理免、抵、退税的办法.二是新成立的内外销销

售额之和超过500万元(含)人民币，且外销销售额占其全部销



售额的比例超过509毛(含)的生产企业，如自成立之日起12个

月内不办理退税确有困难的，在从严掌握的基础上，经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家税务局批准，可实行统一的按月计算办

理免、抵、退税的办法。 退税审核期为12个月的小型出口企

业，在审核期期间出口的货物，应按统一的按月计算免、抵

、退税的办法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应退税额，税务机关对审

核无误的免抵税额可按现行规定办理调库手续，对审核无误

的应退税额暂不办理退库，各月累计的应退税款可在次年1月

一次性办理退税。小型出口企业的标准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根据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的内外

销销售额之和在200万元(含)以上、500万元(含)以下的幅度内

，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统一的标准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站

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注册税务师站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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